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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职院党发〔2020〕1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★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各总支、鹤壁工程技术学院党委，院属各单位： 

为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效开

展，根据中央、省、市有关要求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现就进一步

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强党的领导，为打赢学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

治保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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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。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

任。学院党委将加强领导指导，积极发挥学院防控领导小组的统

筹指挥、组织协调与督导落实作用，为学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

提供坚强政治保证。学院各级党组织要加强领导，把政治优势、

组织优势、密切联系师生的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

势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、广大党员要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

团结带领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坚定不移把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决策

部署落实到实处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让党旗在防控疫情

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。 

（二）强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责任。学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

党员干部要牢记为民服务宗旨，认清责任使命，把打赢疫情防控

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，把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作为践

行初心使命、体现责任担当的试金石和磨刀石，勇挑重担、恪尽

职守、积极工作。学院各级党组织、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

垒作用、先锋模范作用，为防控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。学院

干部特别是党委委员、院属各单位党政负责人，要坚定站在疫情

防控第一线，发扬不畏艰险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讲担当守纪律，

当先锋做表率，切实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，团结

带领并紧紧依靠广大师生员工，凝聚起众志成城、全力以赴、共

克时艰的强大力量。 

（三）强化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考评奖惩。学院党委对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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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支、党支部年度考评中，将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必考必评的重要

内容。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勇于担当作为、表现突出的将给予表

彰。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懈怠、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学院纪委

要严肃问责追责。学院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将疫情防控工作

情况作为年度述职和年度总结的重要内容。 

二、健全工作机制，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

（一）实行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院属各单位

为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学院应对疫情防控办公室

主任及各工作组组长是防控办和本工作组的第一责任人。疫情防

控工作实行严肃的责任追究制。 

（二）实行疫情防控工作党委委员分包机制。每位党委委员

按照新的分工，分包所分管部门和所联系二级学院的疫情防控工

作。每位党委委员要定期不定期到分包点实地检查指导，摸清情

况，建立台账，加强宣传教育，督促落实防控措施，发现问题及

时协调处理。学院各党委委员既要负责做好分包单位的防控工

作，又要加强对所分管处室履行有关防控工作组职责的领导和指

导。 

（三）实行疫情防控信息日报告、零报告制度。各单位要按

照学院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防控办”）有关要

求每天全面、及时、准确向学院防控办报告疫情排查、防控工作

开展等情况。学院师生员工如有被政府部门封闭隔离或认定为疑



 

 — 4 — 

似病例、确诊病例的情况，个人和所属单位要在 1 小时内向学院

报告，并按政府要求向当地社区和卫生疾控部门报告。学院防控

办要按照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

和省高工委教育厅要求上报有关信息。 

（四）实行疫情防控每日分析研判制度。学院疫情防控领导

小组每天下午四点通过会议等形式传达学习上级政策和要求，分

析交流学院防控工作信息，研究决策学院防控事宜，审核确定需

要上报信息，安排部署学院防控工作。 

（五）实行疫情防控信息上报审签备案制。学院疫情防控工

作上报信息统一由学院疫情防控办公室审核把关，原则上通过学

院防控办上报，各单位不得私自上报有关信息。上报信息实行审

签制，一般性信息由防控办主任审核签字，重要疫情信息由防控

办报领导小组研究审核后，防控办主任签字。上报信息统一留存。 

（六）实行分工负责、统筹协同的工作机制。学院防控各工

作组、院属各单位要各司其职，明确职责任务，压实工作责任，

细化工作计划，强化细化措施，确保工作到位。同时，各防控工

作组、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要通力合作、加强协同，确保上级和

学院决策落实到位，切实做好学院疫情防控工作。日报告制等执

行过程中，学生处、人事处、后勤集团等牵头报送单位要加强统

筹计划、科学组织实施，各二级学院等单位要严格按照学院统一

部署和要求，做好有关信息报送等工作。各牵头单位日报告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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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下午三点前，有关单位给牵头单位报送信息时间原则上不得晚

于下午两点半。学院防控办要加强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，提高防

控总体工作效能。 

三、落实上级决策部署，同舟共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

（一）投入紧张工作状态。按照上级要求和学院通知，取消

休假、进入工作状态的干部职工要认真履职尽责，科学有效务实

工作，入校工作时原则上要佩戴口罩。有关干部职工要按要求居

家待命，做好工作准备，按要求随时投入工作。 

（二）做好防护和报告工作。学院师生员工要积极响应中央

和地方有关号召，按照有关要求，减少外出和聚集，强化卫生等

防控措施，采取切实有效方法加强自我防护。学院师生员工新发

现有疫情相关症状的，要按政策科学应对，有效防控，妥善处置，

及时报告。学院师生员工被政府有关部门要求采取隔离、医学观

察、入院治疗等措施的，要严格按照政府有关部门要求予以配合，

并全面及时准确向学院报告有关情况。 

（三）延期开学和禁止聚集性活动。学院延期开学，开学前

禁止所有学生返校。学院暂停举办一切聚集性活动、暂停校园场

地和有关馆所开放、暂停各类集中考试。暂禁止学院所有对外合

作项目的外单位人员入校，确需入校的由有关单位报请学院同

意。有关单位要通知教师和学生，不得参加各类线下社会培训、

比赛考评、旅游拓展等聚集性活动。教务处牵头按照上级教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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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要求提前拟定延迟开学情况下的教学工作预案，妥善安排学生

通过居家网上学习等方式进行有关学习，学生处、网络安全与信

息化处、后勤处、安保处等要协同做好有关工作。 

（四）加强重点人员管控和信息跟踪。居住地在湖北等重点

敏感区域的师生员工、仍滞留湖北的师生员工、1 月 10 日后从

湖北离开的师生员工、1 月 10 日后与湖北人员或可能为传染源

人员接触的师生员工、其他需要密切关注的师生员工等要及时如

实申报情况，并按照要求切实做好预防、隔离、监控、治疗等工

作。院属各单位要做好以上等重点群体的信息跟踪和管理服务工

作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。 

（五）严格门岗管理和设卡检查。减少校园出入通道，封堵

校门之外的小型出入口，加强门岗设卡检查登记，严控非学校人

员进入校园。学院干部职工要按要求做好社区出入管理的有关事

宜。 

（六）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和舆论引导。及时发布致全院师生

的公开信，通过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宣传有关政策要求，推

送科学防控信息等，营造浓厚防控氛围。学院师生员工要做到不

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。对有关师生开展心理咨询、心理疏导和

安抚帮助工作，完成市委市政府安排由学院承担的有关心理疏导

服务任务。 

（七）提升疫情防控保障水平。充分考虑困难，积极筹措资



 

 — 7 — 

金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防护物资采购、储备和管理工作。提前

做好隔离观察场所准备和有关工作预案。 

（八）落实通风和消毒等防控措施。对学院办公区、师生餐

厅、公共教学楼、公寓楼道、电梯间等重点部位加强通风换气、

全面消毒消杀，防患于未然。对寒假期间的学院工作人员密集场

所尤其是重点区域要经常性、定期消毒消杀。 

（九）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理。确保值班电话 24 小时畅

通，确保带班值班人员到位、守岗驻岗尽责，确保上传下达通畅。

学院干部职工尤其是党员、干部要保证通讯 24 小时畅通，严格

执行请假和报备制度。学院防控办疫情防控工作群内各单位负责

人要及时读取、上报有关工作信息。学院安保部门要提高警惕，

加强安保安防，加强应急处置准备。 

 

中共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
2020 年 1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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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2020年 1月 30日印发 


